象政干〔2024〕5号

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罗勋等同志
任免职的通知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罗勋同志任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象山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蒋维丽同志任象山区商务局副局长；

刘艳伟同志任象山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莉同志任象山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其赞同志任象山区二塘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军勇同志任象山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；

李珮绮同志任象山区审计局副局长；
李如珍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、象山区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李晓涛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钟键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刘静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唐靖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周继颖同志任象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，免去其象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朱红景同志任象山区二塘乡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主任，免去其象山区二塘乡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赵双云同志的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象山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李敏同志的象山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（副科长级）职务；

免去蒋旻翱同志的象山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职务；
免去曾轶同志的象山区商务局副局长职务。
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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